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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文件

青城管执〔2024〕15 号

关于印发《青浦区城管执法局

软件正版化责任制度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、机动中队：

现将《青浦区城管执法局软件正版化责任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实施。

特此通知。

青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2024 年 6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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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软件正版化责任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

为了维护软件知识产权，促进软件产业的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和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软件正版化责任制度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本制度适用于本单位所有职工及与本单位有业务往来的合作

伙伴。

第三条 基本原则

1．尊重知识产权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。

2．坚持正版软件使用，禁止非法复制、传播软件。

3．加强软件资产管理，确保软件使用的合法性、安全性和有

效性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

第四条 组织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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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成立软件正版化领导小组，由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

导小组（软件正版化领导小组），负责软件正版化工作的领导、

监督和检查。

第五条 职责分工

1．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和修订软件正版化政策，监督执行情

况。

2．信息部门负责软件采购、安装、维护和升级，确保软件合

法使用。

3．组织部门负责职工培训，提高职工知识产权保护意识。

4．办公室财务部门负责软件采购费用的预算和支付。

第三章 软件采购与使用

第六条 软件采购

1．所有软件采购必须通过正规渠道，确保软件的合法性、正

版性。

2．采购前需进行市场调研，在满足合规需求，选择性价比高

的软件产品。

3．采购过程中应与供应商签订合同，明确软件授权范围和

使用期限。

第七条 软件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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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职工应使用单位授权的软件，不得私自安装未经授权的

软件。

2．禁止非法复制、传播软件，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。

3．定期对软件使用情况进行自查，确保软件使用的合规性。

第四章 软件资产管理

第八条 软件登记

1．对所有软件进行登记，建立软件资产档案。

2．记录软件名称、版本、授权信息、购买日期、使用期限等

信息。

第九条 软件维护

1．定期对软件进行维护和升级，确保软件功能的完整性和

安全性。

2．对于即将到期的软件，提前进行续费或更换。

第十条 软件审计

1．定期对软件资产进行审计，检查软件使用情况和授权状

态。

2．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，确保软件使用的合法性。

第五章 培训与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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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培训计划

1．制定知识产权保护培训计划，定期开展培训。

2．培训内容包括软件正版化政策、法律法规、软件使用规范

等。

第十二条 教育宣传

1．通过内部网络、宣传栏等方式，加强软件正版化的宣传教

育。

2．提高职工的法律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。

第六章 违规处理

第十三条 违规认定

1．对违反软件正版化责任制度的行为进行认定。

2．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非法复制、传播软件，使用未经授

权的软件等。

第十四条 违规处理

1．对违规行为进行调查，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。

2．处罚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警告、罚款、追究法律责任等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制度解释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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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制度由本单位软件正版化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制度生效时间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制度不一致的，

以本制度为准。

第十七条 制度修订

本制度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和本单位实际情况，适时进

行修订。

青浦区城管执法局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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